
儒学与汉代政治

《汉志》:帝制儒学的一个典型文本

黄玉顺①

  摘 要 《汉书·艺文志》绝不只是一篇目录学著述,而是一部典型的儒家思想文

本,对于秦汉以来的帝制儒学的形成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影响。这是因为当时正处在帝制

儒学的形成过程之中,而 《汉志》的儒学正是典型的帝制儒学。作为皇家的一项重大思

想文化工程,《汉志》的思想宗旨是秦制 “大一统”,包括社会政治的秦制 “大一统”、

思想文化的秦制 “大一统”,乃至整个宇宙时空的秦制 “大一统”。由此出发, 《汉志》

充分贯彻了皇家的文化策略,即对诸子百家不是简单地 “罢黜”,而是使之儒家化,以

此壮大帝制儒学的阵容。《汉志》这种帝制儒学,直到近代以来才开始被突破。

关键词 汉书;艺文志;秦制;儒学;典型文本

中国学术史上所谓 “汉志”,通常指 《汉书》的 《艺文志》或 《地理志》。本文 《汉

志》指 《汉书·艺文志》。整部 《汉志》的底本,是由刘歆 “总群书而奏其 《七略》,故

有 《辑略》,有 《六艺略》,有 《诸子略》,有 《诗赋略》,有 《兵书略》,有 《术数略》,

有 《方技略》”② (以下引 《汉志》及原注,不再注明)。这不同于后世的四部分类法,

而是六部分类法:《辑略》属于 “总论”性质的东西,颜师古注:“‘辑’与 ‘集’同,

谓诸书之总要。”所有书籍,分六大类:六艺、诸子、诗赋、兵书、术数、方技。

对于 《汉志》,既有的 “中国哲学史”与 “中国思想史”研究者往往比较忽视,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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仅视之为班固个人的一篇目录学著述而已。其实,《汉志》尽管是东汉班固所撰,却改

编自西汉刘向的 《别录》、刘歆的 《七略》,乃是皇家官方指令的儒家学者的一种长期集

体创作。这一点,《汉志》讲得很清楚:“至成帝时,以书颇散亡,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

天下,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、诸子、诗赋。……每一书已,(刘)向辄条其篇目,撮

其指意,录而奏之。会向卒,哀帝复使向子、侍中奉车都尉 (刘)歆卒父业。歆于是总

群书而奏其 《七略》。……今删其要,以备篇籍。”当时,帝制儒学正在形成过程之中,

《汉志》“辨章学术,考镜源流”①,继往开来,首次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既有的中国思想

学术,并对帝制儒学的形成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,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因此,《汉志》

理当被视为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上的一部典型文本,它是中国哲学与思想学术发生时代

转换的一个标志性文献。

一、
 

《汉志》 的思想宗旨: 帝制 “大一统”

所谓 “时代转换”,是指 “周秦之变”———从 “周制”转变为 “秦制”,乃是中国社

会的第一次大转型,即:从西周的宗族主义的王权封建社会,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过

渡,转向家族主义的皇权专制社会。② 谭嗣同说:“二千年来之政,秦政也。”③ 梁启超

也指出:“二千年所行,实秦制也。”④ 这种制度转型,是由秦朝开端、汉朝完成的,此

即所谓 “汉承秦制”。

所谓 “汉承秦制”,班彪指出:“周之废兴,与汉殊异。昔周爵五等,诸侯从政,本

根既微,枝叶强大,故其末流有纵横之事,势数然也。汉承秦制,改立郡县,主有专己

之威,臣无百年之柄。”(《后汉书·班彪传》)这里的关键就是 “主有专己之威”,即君

主有专制的威权,亦即高度集权的皇权帝制。

而 《汉志》是 “汉承秦制”以后,皇家官方在思想学术方面的一项重大思想文化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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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。《汉志》指出:“昔仲尼没而微言绝,七十子丧而大义乖。……诸之言纷然淆乱。至

秦患之,乃燔灭文章,以愚黔首。汉兴,改秦之败,大收篇籍,广开献书之路。”这就

是说,尽管在政治上 “汉承秦制”,但在文化上,面对 “诸之言纷然淆乱”的局面,汉

代皇家采取了与秦朝不同的政策:不是消极地 “燔灭文章”,而是积极地 “大收篇籍”。

作为皇家官方的一项 “国家级重大项目”,《汉志》的思想宗旨是秦制 “大一统”,

包括社会政治的秦制 “大一统”、思想文化的秦制 “大一统”,乃至整个宇宙时空的秦制

“大一统”。

  (一)
 

社会政治的秦制 “大一统”

秦制的总体特征是 “大一统”,即社会、政治、经济、思想与文化等全方位的高度

集中统一。“大一统”语出 《公羊传》:“何言乎 ‘王正月’? 大一统也。”徐彦疏:“王者

受命,制正月以统天下,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,故言大一统也。”① 所谓 “大

一统”,从字面看,即 “伟大的统一”。但必须指出的是:此说虽出自 《春秋公羊传》,

却非孔子 《春秋》的本义,因为孔子主张的并不是秦制,而是周制;即不是皇权专制,

而是王权封建。因此, 《春秋公羊传》 “大一统”之所谓 “王”,实质上并非封建之

“王”,而是专制之 “皇”。②

这里涉及孔子编著的 《春秋》。《汉志》说:“(孔子)以鲁周公之国,礼文备物,史

官有法,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,据行事,仍人道,因兴以立功,就败以成罚,假日月以

定历数,藉朝聘以正礼乐。…… 《春秋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,有威权势力,其事实皆

形于传……”所谓 “(孔子)与左丘明”云云,固不可信。至于 “贬损大人当世君臣,

有威权势力”,这里的 “大人”或 “君”,所指的并非天子,而是诸侯及大夫等,因为孔

子明确主张 “礼乐征伐自天子出”(《论语·季氏》);《汉志》强调这一点,显然也是

“大一统”的做法,即要打压诸侯,旨在加强皇权。这里必须再次指出:这绝不是孔子

主张的周制,而是汉代继承的秦制。

严格来说,“大一统”本质上并不是纯正的儒家思想,而是一种 “儒法合流”的思

想。法家 《管子》提出:“天子出令于天下,诸侯受令于天子,大夫受令于君,子受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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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父母,下听其上,弟听其兄,此至顺矣。”(《管子·君臣上》)秦王的相国、法家李

斯更明确提出:“灭诸侯,成帝业,为天下一统。”(《史记·李斯列传》)难怪汉宣帝明

确宣称:“汉家自有制度,本以霸、王道杂之。”(《汉书·元帝纪》)因此,汉代皇家意

识形态乃是 “阳儒阴法”,这一点已经是学界的共识。

这种 “大一统”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,通常谓之 “秦制”;当然,如果按广义的

“礼”概念,即泛指社会规范及其制度 (所以法家也会用 “礼”这个概念),那么,这也

可以视为 “礼”的重建。① 《汉志》说:“帝王质文,世有损益。至周,曲为之防,事为

之制。(颜师古注:委曲防闲,每事为制也。)……及周之衰,诸侯将逾法度,恶其害

己,皆灭去其籍,自孔子时而不具,至秦大坏。汉兴……”这表面看起来是说经过春秋

战国时期 “礼坏乐崩”之后,汉家要回复周礼周制;其实不然,因为礼制 “世有损益”,

这种损益诚如孔子所说 “其或继周者,虽百世可知也”(《论语·为政》),并非原封不

动地照搬下来。例如,广义的 “礼”是包括了刑法或刑律的,《汉志》提到 “汉兴,萧

何草律”,颜师古注称 “草,创造之”,即是一种 “创制”。事实上,较之周制,汉代的

制度远非稍加 “损益”而已,而是上文所说的 “汉承秦制”的新型制度;秦始皇自称

“始皇帝”,确乎其然。

秦制的这种政治 “大一统”,当然是以武力为后盾的。《汉志》将所有书籍分为六大

类,其中 “兵书”独立为一个大类,这在今天看来似乎不可思议。但 《汉志》明确说,

此乃 “王官之武备”,即是皇权的武力后备;《汉志》尽管引用孔子之语为之背书,所谓

“动之以仁义,行之以礼让”,但实质上正如 《汉志》引 《周易》所说:“‘以威天下’,

其用上矣。”

这种社会 “大一统”不仅是政治制度的,而且是整个社会的,它贯彻到社会生活的

方方面面,乃至人们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、饮食男女。例如 《汉志》将 “方技”列为一

大类,指出:“方技者,皆生生之具,王官之一守也。”这就是说,社会生活的任何方

面,均属 “王官之守”。这种 “王官之守”甚至管到了人们的男女之事:“房中者,性情

之极,至道之际,是以圣王制外乐以禁内情,而为之节文。”

这里提到了 “乐”,是因为通常 “制礼”是与 “作乐”配合的。《汉志》说:“孔子

曰:‘安上治民,莫善于礼;移风易俗,莫善于乐。’二者相与并行。周衰俱坏,乐尤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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眇,以音律为节,又为郑卫所乱,故无遗法。汉兴……”(“安上治民,莫善于礼;移风

易俗,莫善于乐”出自 《孝经·广要道章》,很难说是孔子的原话。)这就更是汉代帝制

的 “制度创新”了,因为 《汉志》也承认当时已经 “无遗法”可循。

  (二)
 

思想文化的秦制 “大一统”

这种秦制 “大一统”不仅是政治与经济上的,也是文化上的。据 《汉书》所载

王吉上疏称:“《春秋》所以大一统者,六合同风,九州共贯也。”(《汉书·王吉

传》)这里的 “六合同风,九州共贯”,乃是涵盖一切的表述,当然包括思想文化

领域。

由此可见,《汉志》所说的汉代在文化上 “改秦之败”是说,在汉家看来,尽管秦

朝 “燔灭文章,以愚黔首”是一种失败的文化政策,但这并不意味着汉家就不 “以愚黔

首”。因此,所谓 “大收篇籍”,并不是要兴办 “公共图书馆”,而是 “建藏书之策”而

“皆充祕府”,亦即注引刘歆 《七略》所说:“外则有太常、太史、博士之藏,内则有延

阁、广内、秘室之府。”这就是说,图书是由官方特别是皇家所垄断的。因此,汉代皇

家这种政策,可以说是 “大收篇籍,以愚黔首”。

汉武帝时,董仲舒明确地将政治 “大一统”延伸到文化 “大一统”,提出:“《春秋》

大一统者,天地之常经,古今之通谊也。……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、孔子之术者,

皆绝其道,勿使并进。邪辟之说灭息,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,民知所从矣。”(《汉

书·董仲舒传》)这里的 “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,民知所从”,乃是明确指出:文化

“大一统”的目的、效用乃是政治、社会的 “大一统”。

例如,关于 《诗》,《汉志》提出 “采诗”说:“古有采诗之官,王者所以观风俗,

知得失,自考正也。”又,《汉书·食货志上》也说:“孟春之月,群居者将散,行人振

木铎徇于路,以采诗,献之大师,比其音律,以闻于天子。”《礼记·王制》也有类似的

说法:“天子五年一巡守……命大师陈诗,以观民风。”郑玄注:“陈诗,谓采其诗而视

之。”① 事实上,上古是否有所谓 “采诗之官”,迄无定论。《汉志》此说,所突出的是

“王者”,实际上是秦汉以来的皇帝。《汉志》说:“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,于是有代赵

之讴,秦楚之风,皆感于哀乐,缘事而发,亦可以观风俗,知薄厚云。”这说明 “立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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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而采歌谣”这样的 “采诗之官”实际上是汉武帝的一种创制,是为政治上的 “大一

统”服务的。

  (三)
 

宇宙时空的秦制 “大一统”

这种 “大一统”在文化上的体现,首先就是 《公羊传》所谓 “王正月”“制正月以

统天下”,表现为历法的 “一统”,但其意义却远不止文化,而是一种具有宇宙论高度

的、涉及 “天人之际”问题的 “大一统”,不仅 “统人”,而且 “统天”,特别具有哲学

形而上学的意义。由儒家而法家的荀子提出:“天地生君子,君子理天地。君子者,天

地之参也,万物之摠也,民之父母也。无君子,则天地不理,礼义无统,上无君师,下

无父子,夫是之谓至乱。”(《荀子·王制》)这里所谓 “君子”,作为荀子心目中的理想

的王者,实际上就是后来的皇帝;他不仅是 “民之父母”,还要 “理天地”。《汉志》继

承、发挥了这种思想。

惟其如此,《汉志》将 “术数”单列为六部之一,就是强调宇宙时空的 “大一统”。

例如 《汉志》提出,“天文者,序二十八宿,步五星日月,以纪吉凶之象,圣王所以参

政也”;“蓍龟者,圣人之所用也”。这里所说的 “圣王”“圣人”,当然说的是皇帝。特

别在谈到 “历谱”时,《汉志》指出:

历谱者,序四时之位,正分至之节,会日月五星之辰,以考寒暑杀生之实。

故圣王必正历数,以定三统服色之制,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会。凶厄之患,吉隆

之喜,其术皆出焉。此圣人知命之术也,非天下之至材,其孰与焉! 道之乱也,

患出于小人而强欲知天道者,坏大以为小,削远以为近,是以道术破碎而难

知也。

显然,这种 “大一统”实际上是天文历法学术的政治化,在时空观念的高度上实行 “一

统”。皇家垄断着被政治化的天文历法学术,绝不容许 “小人而强欲知天道”。这就正如

《汉志》解释 《周易·夬卦》 “夬,扬于王庭”所说: “言其宣扬于王者朝廷,其用最

大也。”

这里涉及 《周易》哲学。《汉志》论儒家的宗旨,列举出三点:“助人君,顺阴阳,

明教化”。其中 “助人君,明教化”很好理解;但 “顺阴阳”却显得不太好理解。众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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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知,孔孟不讲 “阴阳”,大讲 “阴阳”的本来是阴阳家。但 《汉志》却特别标举 “阴

阳”,将 《易》列为 “六艺”之首,即是整部 《汉志》之首。这是值得考察的。上文提

到 “大一统”中的 “统天”①,即是出自 《周易》。本来,先秦诸子动称 “《诗》《书》”,

“而 《易》为筮卜之事”,并没有 《诗》 《书》那样的地位。② 关于 《汉志》将 《周易》

列为 “六经之首”,徐复观指出:“这是班固受了刘歆的影响,以刘歆 《七略》中六艺略

的序列为序列的。……这是刘歆以前所没有的新说。……这是新的序列,遂为后来经学

家所传承而不变。”③ 何以如此? 《汉志》自己解释:“六艺之文……五者盖五常之道,

相须而备,而 《易》为之原。故曰 ‘易不可见,则乾坤或几乎息矣’,言与天地为终始

也。至于五学,世有变改,犹五行之更用事焉。”显然,在 《汉志》看来,六经之中,

唯有 《易经》才足以实现宇宙时空的 “大一统”,因为唯有 “《易》之为书也,广大悉

备,有天道焉,有人道焉,有地道焉”(《周易·系辞下》)。确实,《诗》《书》没有这

种宇宙论层级的 “大一统”哲学资源。

二、
 

《汉志》 儒学的时代本质: 帝制儒学

这里首先要断定的是:《汉志》本身就是一部儒学著作,并且本质上是帝制儒学。

《汉志》将全部思想学术分为六大类,而以儒家 “六艺”为首;而第二大类的 “诸子”,

又以 “儒家”为首。众所周知,“六艺”或 “五经”中的 《诗》《书》《易》原来是儒家

学派成立以前的古代文献,并非儒家独占的文化资源,但 《汉志》却说 “五经乖析,儒

学寖衰”,俨然五经本来就是儒家的东西。

那么,《汉志》以 “儒家”为诸子之首,其根据究竟是什么? 当然不是根据各家产

生的时代先后,例如道家就比儒家产生更早;而是根据 《汉志》的儒家立场,即宣布在

诸子百家中,儒家 “于道最为高”。

人们往往习焉不察,其实 《汉志》一开篇就令人感到诧异:“昔仲尼没而微言绝,

七十子丧而大义乖,故 《春秋》分为五,《诗》分为四,《易》有数家之传。”这段话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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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《周易·乾·彖传》,《十三经注疏》,第14页。
参见丁鼎、王元臣:《儒家 “六经之首”、“群经之首”探微》,《中国经学》2016年第1期。
徐复观:《中国经学史的基础》,见 《徐复观全集》,北京:九州出版社,2014年,第76、

77页。



有三点是出人意表的:《汉志》作为对此前所有文献的整理,本来应当是讲整个中华学

术的,按照当时的传统习惯,应当从 《诗》《书》讲起,而 《汉志》却是 (1)以 《易》

代 《书》;(2)加上了孔子编著的 《春秋》,并且放在首位;(3)《诗》与 《易》都归之

为仲尼之传,即视之为儒家的独家经典。由此看见, 《汉志》这段话确实是 “开宗明

义”,并不是讲 “客观的”学术,而是要讲儒化的学术。这里的以 《易》代 《书》,与

“六艺略”以儒化的 《周易》为首是一致的;以孔子 《春秋》为首,与 “诸子略”以

“儒家”为首是一致的。

关于儒家,《汉志·诸子略·儒家》这样介绍:

儒家者流,盖出于司徒之官,助人君、顺阴阳、明教化者也。游文于六经之

中,留意于仁义之际,祖述尧舜,宪章文武,宗师仲尼,以重其言,于道最为高。

孔子曰:“如有所誉,其有所试。”唐虞之隆,殷周之盛,仲尼之业,已试之效者

也。然惑者既失精微,而辟 (僻)者又随时抑扬,违离道本,苟以哗众取宠。后进

循之,是以五经乖析,儒学寖衰,此辟儒之患。

本文无意于讨论 “诸子出于王官”说的真伪是非 (下文还将涉及),而是关注 《汉志》

对儒家职能和儒学思想的自我介绍。“祖述尧舜,宪章文武,宗师仲尼”或者 “唐虞之

隆,殷周之盛,仲尼之业”,这是儒家的道统意识 (儒家道统虽揭明于韩愈,而其道统

意识则肇始于孔孟);“游文于六经之中,留意于仁义之际”,这是儒家的经典依据、核

心观念。

最值得留意的是 “助人君,顺阴阳,明教化”,这是当时儒家的一种自我

定位。

1.
 

所谓 “助人君”,即辅佐君主,这是 《汉志》关于儒家的政治职能的一种自我定

位。这里可注意的有两点:(1)“人君”这个概念需要分析:在周制下,“人君”兼指天

子、诸侯;在秦制下,“人君”专指皇帝。《汉志》作为汉代文献,“人君”显然是指后

者,具体来说就是汉家皇室。因此:(2)“助人君”当然是辅佐皇帝。这是秦汉以来的

儒家与先秦儒家之间的一个根本性的区别:秦汉以来,儒家成为秦制这个制度体系的一

个组成部分;而在先秦,情况复杂一些。当时儒家虽然一直都有 “臣属意识”,但同时

也具有 “不召之臣”(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)的传统,甚至 “不事王侯,高尚其事”(《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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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·蛊卦》)的传统。① 《汉志》说道家是 “君人南面之术”,这个判断其实更适用于作

为帝制儒学的 “儒术”,所以 “上 (指汉武帝)乡 (向)儒术”(《史记·孝武本纪》)、

“今上即位,招致儒术之士”(《史记·礼书》)。

2.
 

所谓 “顺阴阳”,应当按照 《汉志》对 “阴阳家”的介绍来理解 (阴阳家已经被

儒家化,详下):“敬顺昊天,历象日月星辰,敬授民时。”这正是上文已经谈过的文化

“大一统”的重要内容,即天文历法的学术 “大一统”。

3.
 

所谓 “明教化”,这同样是关于儒家的政治职能的一种自我定位。教化的主体,

看起来是儒家,实则是 “助人君”,皇帝才是最高的主体。教化的内容,按照 《汉志·

六艺略》最后对 “六艺”内容的总结,归结为 “五常之道”,即仁义礼智信:

六艺之文:乐以和神,仁之表也;诗以正言,义之用也;礼以明体,明者著

见,故无训也;书以广听,知之术也;春秋以断事,信之符也。五者,盖五常之

道,相须而备,而 《易》为之原。

这里的乐与仁、诗与义、书与知 (智)、春秋与信之间的这种对应关系,其实十分

牵强;但这并不妨碍 《汉志》的宗旨,是要建构作为帝制意识形态的 “五常之

道”。不仅如此,根据上文的分析, “五常之道”其实只讲了 “阳儒”一面,未讲

“阴法”一面。

综上,《汉志》的这种儒学并非本来的儒学,而是帝制儒学。

三、
 

《汉志》 的文化策略: 诸子百家的儒化

出于上述思想宗旨,《汉志》充分贯彻了皇家的文化策略,即对诸子百家不是简单

地 “罢黜”,而是使之儒家化,以此壮大帝制儒学的阵容。因此,《汉志》所叙述的儒家

之外的九家,其实都已不是本来面目的子学,而是儒家化的子学,并且是秦制化的

子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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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参见黄玉顺:《天吏:孟子的超越观念及其政治关切———孟子思想的系统还原》,《文史哲》

2021年第3期。



  (一)
 

诸子的儒家化

首先,《汉志》所叙述的诸子,其实不是本来面目的诸子,而是经过剪裁、取舍增

删的儒家化的诸子。

1.
 

“道家者流,盖出于史官,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,然后知秉要执本,清虚

以自守,卑弱以自持,此君人南面之术也。合于尧之克攘,《易》之嗛嗛,一谦而四益,

此其所长也。及放者为之,则欲绝去礼学,兼弃仁义,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。”

分析:(1)所谓 “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”其实并非道家的特点,倒是儒家的

特长:从孔子著 《春秋》开始,儒家就特别注意总结 “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”。(2)

“秉要执本,清虚以自守,卑弱以自持”,倒是道家的一个特点;但儒家也有这一面,如

《汉志》所提到的 “尧之克攘 (让)”(《尚书·尧典》“允恭克让”)、“《易》之嗛嗛

(谦)”(《周易·谦·象传》“谦谦君子,卑以自牧”)。孔子说:“君子无所争,必也射

乎! 揖让而升,下而饮,其争也君子。”(《论语·八佾》)又说:“能以礼让为国乎? 何

有! 不能以礼让为国,如礼何!”(《论语·里仁》)还说:“泰伯,其可谓至德也已矣!

三以天下让,民无得而称焉。”(《论语·泰伯》)所以,子贡说:“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

之。”(《论语·学而》)(3)《汉志》认为,道家之中,只有 “放 (荡)者”才会 “绝去

礼学,兼弃仁义”,言下之意,正常的道家是不会 “绝去礼学,兼弃仁义”的。这更明

显地将道家儒家化了。(4)将 “君人南面之术”作为对道家的概括,也是值得商榷的。

且不说庄子的思想与此无关、甚至相反,即便老子的思想,谓之 “君人南面之术”也是

大有争议的。

2.
 

“阴阳家者流,盖出于羲和之官,敬顺昊天,历象日月星辰,敬授民时,此其所

长也。及拘者为之,则牵于禁忌,泥于小数,舍人事而任鬼神。”

分析:(1)“敬顺昊天,历象日月星辰,敬授民时”,阴阳家代表人物邹衍并不做这

样的事情;倒是儒家,正如上文所说,以此为文化 “大一统”的重要内容,如孔子讲的

“行夏之时”(《论语·卫灵公》)、“使民以时”(《论语·学而》);其实,“阴阳”范畴

出自 《易传》,正是儒家的著作;汉代大儒董仲舒更是以 “阴阳”作为其公羊学的基本

范畴。(2)“任鬼神”是儒家 “周孔之道”的一个重要方面:周公 “能事鬼神”(《尚

书·金縢》);孔子 “敬鬼神”(《论语·雍也》)(注 “敬鬼神而不渎”),赞颂大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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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致孝乎鬼神”(《论语·泰伯》)。①

3.
 

“法家者流,盖出于理官,信赏必罚,以辅礼制。《易》曰:‘先王以明罚饬法。’

此其所长也。及刻者为之,则无教化,去仁爱,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,至于残害至亲,

伤恩薄厚。”

分析:(1) “信赏必罚,以辅礼制”,就是以 “刑”辅 “礼”,正是儒家的思想。②

孔子说:“君子怀刑。”(《论语·里仁》)“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,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

手足。”(《论语·子路》)(2)《汉志》认为,法家之中,只有 “刻者”才会 “无教化,

去仁爱,专任刑法”,言下之意,正常的法家也主张仁爱教化。法家 《商君书》似乎可

以印证这一点: “圣君知物之要,故其治民有至要。故执赏罚、以壹辅仁者,心之续

也。……圣君独有之,故能述仁义于天下。”③ 但事实上,法家确实是 “去仁爱”的,

亦即贾谊所说的 “仁义不施”(《新书·过秦论》)。可见,《汉志》所说的法家也儒家化

了。

4.
 

“名家者流,盖出于礼官。古者名位不同,礼亦异数。孔子曰: ‘必也正名乎!

名不正则言不顺,言不顺则事不成。’此其所长也。及譥者为之,则苟钩鈲析乱而已。”

分析:严格来说,所谓 “名家”并不是一个立场一致的学派,而是泛指当时那些特

别重视 “名”的意义、对 “名实”“制名”“正名”等问题有精深研究的专家。《汉志》

说 “正名”是法家 “所长”,这是事实。在此宽泛意义上,不妨说孔子也是名家。 《汉

志》引证孔子的 “正名”思想来解释名家,并不是毫无根据的。

5.
 

“墨家者流,盖出于清庙之守。茅屋采椽,是以贵俭;养三老五更,是以兼爱;

选士大射,是以上贤;宗祀严父,是以右鬼;顺四时而行,是以非命;以孝视天下,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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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参见黄玉顺:《周公的神圣超越世界及其权力话语——— <尚书·金縢>的政治哲学解读》,
《东南大学学报》(哲学社会科学版)2020年第2期;《天吏:孟子的超越观念及其政治关切———孟

子思想的系统还原》,《文史哲》2021年第3期;《董仲舒思想系统的结构性还原——— <天人三策>
的政治哲学解读》,《四川大学学报》2020年第5期;《“事天”还是 “僭天”———儒家超越观念的两

种范式》,《南京大学学报》2021年第5期。
黄玉顺:《“刑”与 “直”:礼法与情感———孔子究竟如何看待 “证父攘羊”》,《哲学动态》

2007年第11期。
《商君书·靳令》,见 《商君书锥指》,蒋礼鸿撰,北京:中华书局,1986年,第82页。参

见黄玉顺:《仁爱以制礼,正义以变法———从 <商君书>看法家的儒家思想渊源及其变异》,《哲学

动态》2010年第5期。



以上同:此其所长也。及蔽者为之,见俭之利,因以非礼,推兼爱之意,而不知别

亲疏。”

分析:平心而论,墨家思想与儒家思想之间确实有许多交集。① 所以,历史上不少

人认为墨家出自儒家,例如刘安就认为 “墨子学儒者之业,受孔子之术”(《淮南子·要

略》)。这方面最著名的就是韩愈的说法:“儒讥墨,以上同、兼爱、上贤、明鬼。而孔

子畏大人,居是邦不非其大夫,《春秋》讥专臣,不上同哉? 孔子泛爱亲仁,以博施济

众为圣,不兼爱哉? 孔子贤贤,以四科进褒弟子,疾没世而名不称,不上贤哉? 孔子祭

如在,讥祭如不祭者,曰 ‘我祭则受福’,不明鬼哉? 儒墨同是尧舜,同非桀纣,同修

身正心以治天下国家,奚不相悦如是哉? 余以为辩生于末学,各务售其师之说,非二师

之道本然也。孔子必用墨子,墨子必用孔子;不相用,不足为孔墨。”② 如此看来,《汉

志》将墨家儒家化,学理上也是可以理解的。

6.
 

“纵横家者流,盖出于行人之官。孔子曰: ‘诵诗三百,使于四方,不能专对,

虽多亦奚以为?’又曰:‘使乎,使乎!’言其当权事制宜,受命而不受辞,此其所长也。

及邪人为之,则上诈谖而弃其信。”

分析:事实上,“纵横家”应当特指战国时期从事 “合纵”“连横”之术的人物,即

并不是一个学派;而 《汉志》将 “纵横家”的外延泛化了,泛指外交之 “官”、之

“使”,但也不是一个学派。在这个意义上,《汉志》引孔子之语,以说明纵横家也有儒

家,这当然是可以成立的。

7.
 

“杂家者流,盖出于议官,兼儒、墨,合名、法,知国体之有此,见王治之无不

贯,此其所长也。及荡者为之,则漫羡而无所归心。”

分析:这里 《汉志》明确说杂家 “兼儒”,即兼有儒家思想。这是符合杂家思想实

际的判断。但是,若以 《吕氏春秋》与 《淮南子》观之,杂家思想的根本核心并非儒家

思想;而 《汉志》亦将其帝制儒家化了,强调 “王治之无不贯”,即皇权的 “大一统”。

8.
 

“农家者流,盖出于农稷之官。播百谷,劝耕桑,以足衣食,故八政一曰食,二

曰货。孔子曰 ‘所重民食’,此其所长也。及鄙者为之,以为无所事圣王,欲使君臣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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耕,悖上下之序。”

分析:(1)此处 《汉志》说明农家与儒家的一致之处是重农,一是引证 《尚书·洪

范》“八政:一曰食,二曰货,三曰祀,四曰司空,五曰司徒,六曰司寇,七曰宾,八曰

师”,以 “食”(即农)为首。二是引证孔子:“子贡问政,子曰:‘足食,足兵,民信之

矣。’”(《论语·颜渊》)(2)其实不止农家、儒家重农,诸子皆然,因为那是农耕时代,

正如 《汉志》介绍 “《神农》二十篇”时所说:“六国时,诸子疾时怠于农业,道耕农事。”

9.
 

“小说家者流,盖出于稗官,街谈巷语,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。孔子曰:‘虽小

道,必有可观者焉,致远恐泥,是以君子弗为也。’然亦弗灭也。闾里小知者之所及,

亦使缀而不忘。如或一言可采,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。”

分析:这是特殊的一家,《汉志》说 “诸子十家,其可观者九家而已”,是把小说家

排除在外的。但实际上 《汉志》自相矛盾,既说小说家在 “可观者”之外,又引孔子说

“虽小道,必有可观者焉”(《论语·子张》)。儒家固有 “采风”“采诗”之说,《汉志》

这里称小说家亦有 “可采”之处,这是一致的。

以上九家,《汉志》的评论都是采取 “一分为二”的态度,而其衡量的尺度则是

《汉志》所持的帝制儒学的标准,合乎标准的就褒扬,不合标准的就贬斥。

  (二)
 

诸子的秦制化

以上分析表明,《汉志》将诸子儒家化了。由此可见,笼统地说 “罢黜百家,独尊

儒术”是很不确切的。《汉志》对诸子的儒家化大致分为两种情况:一是某家思想中如

果确有与儒家思想一致的某方面,那就予以保留、甚至放大;二是某家思想中并无与儒

家思想一致的方面,那就给它加上,这种增添往往是对诸子思想的有意曲解。这就是

说,《汉志》对诸子的介绍并不是客观的 “记述”,而是一种 “建构”。不仅如此,从总

体上来看,“十家九流”这个说法本身就是帝制儒学的一种建构。①

进一步说,《汉志》对诸子的改造,不仅是儒家化,而且是秦制化了,即这种 “儒

家”乃是帝制儒学。干春松教授提出一个概念 “儒家的制度化”②,这是一个有概括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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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参见黄玉顺:《“儒藏”三问———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30华诞感言》,《四川大学古籍

整理研究所建所三十周年纪念文集》,成都:四川大学出版社,2013年。
干春松:《儒家制度化的形成和基本结构———对于儒家的一种新的解释方式》,《哲学研究》

2001年第1期;《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》,北京: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2003年。



的概念。那么,这里的 “制度”指的是什么制度? 当然就是 “汉承秦制”的制度。我们

来看 《汉志·诸子略》对诸子的总结:

诸子十家,其可观者九家而已,皆起于王道既微,诸侯力政,时君世主,好恶

殊方,是以九家之说蜂出并作,各引一端,崇其所善,以此驰说,取合诸侯。其言

虽殊,辟犹水火,相灭亦相生也;仁之与义,敬之与和,相反而皆相成也。 《易》

曰:“天下同归而殊涂,一致而百虑。”今异家者各推所长,穷知究虑,以明其指,

虽有蔽短,合其要归,亦六经之支与流裔。使其人遭明王圣主,得其所折中,皆股

肱之材已。仲尼有言:‘礼失而求诸野。’方今去圣久远,道术缺废,无所更索,彼

九家者,不犹愈于野乎? 若能修六艺之术,而观此九家之言,舍短取长,则可以通

万方之略矣。

这里有几点是值得特别注意的:(1)批评 “诸侯力政,时君世主,好恶殊方”,这是强

调政治上的 “大一统”。(2)批评 “九家之说蜂出并作,各引一端,崇其所善,以此驰

说,取合诸侯”,这是强调思想上的 “大一统”。(3)指出诸子 “其言虽殊,辟 (譬)犹

水火,相灭亦相生也;仁之与义,敬之与和,相反而皆相成也”,这是指出诸子百家并

非水火不容,而是相反相成的,这是为诸子儒家化伏笔。 (4)引证 《周易·系辞下》

“天下同归而殊涂,一致而百虑”,提出诸子百家 “虽有蔽短,合其要归,亦六经之支

与流裔”,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思想文化策略:诸子百家均非儒家之对立面,而是儒

家之支流或末流,故而可由儒家统辖。颜师古注:“裔,衣末也。其于六经,如水之

下流,衣之末裔。”这里的逻辑乃是:九流各自分别是六经的支流与末流;而六经是

儒家的经典,因此,九流各自分别是儒家的支流与末流。这确实是 “罢黜百家”,但

并不是简单化地抛弃其所有内容,而是选择而吞并之。《汉志》介绍杂家 “兼儒、墨,

合名、法,知国体之有此,见王治之无不贯”,这其实适用于 《汉志》本身的帝制儒

学。(5)最后指出 “若能修六艺之术,而观此九家之言,舍短取长,则可以通万方之

略矣”,这实际上是强调学术要为政治服务,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,当然是说学术要

为秦制服务。

上文说过,本文无意于讨论 “诸子出于王官”说的是非真伪,因为这种争论其实

颇为可笑:《汉志》并不是在做今天所谓 “实证史学”,而是在做 “政治哲学”或 “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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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儒学”。《汉志》提出 “诸子出于王官”说,乃是另有意图的:既然诸子出于王官,

那么,诸子就应当臣属于王者,即应当为王者服务;这个王者,当然就是秦制的

皇帝。

我们在 《汉志》中所见的这种 “助人君,明教化”的帝制儒学,后来发生了两次嬗

变:一次是在 “唐宋之变”背景下的嬗变,即从汉唐经学范式转变为宋明理学范式 (例

如其核心经典不再是 “六经”,而是 “四书”),但并未超出 “帝制儒学”的范畴;另一

次则是在 “古今之变”背景下的嬗变,经过洋务儒学、维新儒学而至于现代新儒学,则

不再是 “帝制儒学”的范畴,即不再是 “助人君,明教化”的儒学了,至于何去何从,

尚待观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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